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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

提升计划的意见》（教技„2012‟6 号）、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

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》（教财„2012‟7

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》（教

技„2012‟14 号）和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

意见》（教监„2012‟6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推进学校科研管理体

制机制改革，促进科研工作内涵式发展，提升科研能力、质量

和贡献，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完善多部门协同、分级管理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。进

一步完善学校、二级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三级科研管理体制，形

成“统一领导、协同合作、责任到人”的科研管理机制。明确

学校科研、财务、人事、资产、档案、审计、监察等职能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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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与权限，增强二级单位及项目负责人的职责与权限，健全

二级单位科研管理机构，下移科研项目管理重心。 

二、积极探索有组织研究的新模式。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协

同创新中心改革措施，以积极推动非事业编制科研人员聘用机

制为核心，深入探索和积极开拓协同创新的新模式、新机制，

促进校内外核心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和优质资源的全面共享，

为学校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，建立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、学

科建设三位一体的内涵式发展模式提供示范。 

三、进一步加强科研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。加强科研项目

过程管理、科研成果管理和科研档案管理，明确各方责任和办

事程序。完善学校科研服务体系，在科学研究部内成立项目管

理中心，加强项目过程管理。健全科研人员队伍，二级单位根

据需要充实科研管理人员，重大项目组可自主配备专职秘书。

加强科研管理人员业务培训，不断提高科研管理队伍业务水平

和服务能力。建立全面涵盖科研项目管理全过程的科研管理信

息平台，实现科研项目实施过程及科研成果的动态监管，提高

科研项目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。  

四、进一步加强与规范科研经费管理与使用。修订科研经

费管理办法，在计划财务处内增设科研经费管理科，加强和规

范科研经费预算、使用服务工作。建立科研人员绩效帐户和科

研发展基金账户，保障科研工作顺利、持续发展。建立科研经

费使用内部审计制度，对重大、重点科研项目开展全过程跟踪

审计，加强科研经费使用监控，防范经费违规使用。 

五、进一步促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、社会服务深度结合。

促进科教结合，大力推进科研成果向教学内容、教学手段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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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方法和教学技术的及时转化，提高科学研究支撑人才培养的

水平。促进科研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，立足学校特色，提高科

研活动对国家、区域和行业重大需求的把握力和贡献度。实施

中南大学“千人学者”计划，激励教职工主动服务企业，深化

产学研结合。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和专利服务，提升知识产权创

造、运用、管理和保护能力；进一步深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改

革，拓展技术转移市场，提高科技创新创业服务水平。 

六、进一步规范科研平台（基地）建设管理。加强各级科

研平台（基地）建设，在建设大平台的同时，探索各类小型学

术机构的建设，形成有组织研究与自由探索相互补充的局面，

为教职工自由发展创造条件。加强平台管理，规范科研平台（基

地）申报程序，明确平台（基地）负责人责任、权利和待遇，

国家及省部级科研平台（基地）负责人按学校单列干部系列进

行管理、监督与考核；建立各级科研平台（基地）定期评估制

度，对学校自主批准设立的研究机构实行退出机制。 

七、进一步推进以创新和贡献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改革。淡

化量化指标，强化对重大产出和标志性成果的引导；完善评价

模式，全面综合二级单位科研发展规划、投入产出、组织管理

等情况，采用专家诊断、重大成果评价和项目绩效考核等多种

评价方式进行考评；尊重学科差异，推行以学部制为基础的分

类评价模式；加强学术评价指导和监督，强化学校、学部和学

院三级学术委员会学术审议和学术评价职能。 

八、进一步加强科研道德与诚信建设。强化学校学风建设

领导小组及下设工作组对科研人员学术行为的指导和监督。建

立科研诚信档案，将廉洁从业情况纳入科研人员考核的重要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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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考核结果作为科研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、奖惩的重要依

据。 

 

 

 

中南大学 

2013 年 5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各二级党组织、党群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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